
臺北市政府 92.04.11.  府訴字第０九一二六一七二九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送達代收人　○○○律師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十月十八

日北市社三字第０九一三八六六五三０一號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案件處分書，

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本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於九十一年十月五日二十三時二十分臨

檢本市○○路○○號○○樓「○○按摩中心」，　查獲該店負責人（即訴願人）

僱用明眼女子○○○於該營業場所內為男客○○○從事按摩，案經該分局以九十

一年十月十一日北市警信分行字第０九一六三七五二一００號函檢送臨檢紀錄表

及訴願人之受僱人○○○及男客○○○等之偵訊（談話）筆錄等影本請原處分機

關查處。嗣經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經營之營業場所內發生違法按摩事件，且查得

係第一次違規，乃認定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並依同法

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分別以九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北市社三字第０九

一三八六六五三０一號及第０九一三八六六五三０二號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案

件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臺幣　（以下同　）　二萬元罰鍰及受僱人劉００一萬元

罰鍰。訴願人不服上開第０九一三八六六五三０一號處分書，於九十一年十一月

十五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

　　從事按摩業。但醫護人員以按摩為病患治療者，不在此限。」第六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前項違法事件如於營業場所內發生並依前項

　　標準加倍處罰場所之負責人或所有權人。」

　　按摩業管理規則第五條規定：「從事按摩業者，應具備下列條件：一、依本

　　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視覺障礙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係重度視障者，如無非視覺障礙者從旁協助，根本無法經營按摩業

　　　，因此商請非視覺障礙者○○○在按摩中心內協助照料。由於○○○係非

　　　視覺障礙者，而訴願人係重度視障，是以即使兩人共處一室，訴願人都無

　　　能力約束其行為，何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於九十一年十月五日查

　　　獲○○○在○○按摩中心從事按摩行為時，訴願人並不在現場，其行為更

　　　難為訴願人所能約束。原處分對訴願人並無能力約束非視覺障礙者之行為

　　　及當天訴願人並不在現場之事實，全未斟酌，徒以○○○在訴願人所開設

　　　之按摩中心有按摩行為，即遽處分訴願人，自有罔顧事實之違法。

（二）按非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然訴願人乃重

　　　度視覺障礙者，如何能夠知道上開規定？原處分機關不教即罰，顯然失之

　　　嚴苛。

三、卷查本案本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於事實欄所述時、地，查獲訴願

　　人僱用之明眼女子○○○於訴願人經營之「○○按摩中心」內為男客○○○

　　按摩，此有該所臨檢紀錄表、受僱人○○○、男客○○○等之偵訊（談話）

　　筆錄等影本各乙份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經營之營業場所內發生

　　違法按摩事件，已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乃依同法

　　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以九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北市社三字第０九一三八六

　　六五三０一號違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案件處分書，以其受僱人○○○所受一

　　萬元罰鍰處分加倍處以訴願人（即場所負責人）二萬元罰鍰，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為重度視障者而無能力約束非視障者之行為乙節。經查為確

　　實保護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於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明定非

　　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並為加強營業場所負責人之管理義務，而於同

　　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更有加重處罰之規定，並不因該場所負責人為視障者或

　　非視障者而有所區別。且依卷附受僱人○○○之偵訊（談話）筆錄所載略以

　　：「......問：警方人員今（五）日晚間二十三時二十分許，在○○路○○

　　號○○樓『○○按摩中心』實施臨檢當場在其店內第二間按摩房查獲你正在

　　為客人○○○......從事按摩行為，該店負責人為誰？服務項目？答：負責

　　人為○○○......服務項目為客人全身按摩包括頭部、四肢等部位。問：你

　　在該店從事按摩時間至今有多久？替客人按摩每次所得代價為何？答：我於

　　九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在該店上班至今，按摩代價每小時為新臺幣捌佰元，與

　　負責人（五五分帳）分得代價為肆佰元。問：請詳述你今天為客人○○○按

　　摩情形？有無色情交易行為？答：警方臨檢時我正在為○○○做背部按摩，

　　沒有色情交易。問：你身心是否有障礙？是否為眼瞎？有無申請身心障礙手



　　冊？答：我身心沒有障礙，我是明眼人沒有眼瞎四肢健全，所以沒有殘障手

　　冊。......」又客人○○○之偵訊（談話）筆錄略以：「......問：按摩時

　　間如何計算？價錢為何？按摩何處？答：按摩一個小時為一節新臺幣捌佰元

　　，按摩身體全部。問：按摩情形詳述。答：進去時至第二個房間，叫我脫下

　　長褲，只穿著短袖上衣及內褲，由一位小姐從肩膀、背部、臀部、腳部幫我

　　按摩後，就遇到警方臨檢。問：是否警方臨檢時在場之○○○......幫你按

　　摩？是否為盲人？有無從事色情？答：是該人幫我從事按摩，但不是盲人，

　　亦沒有幫我從事色情按摩......」是則訴願人就此所訴，與查證之事實不符

　　，且未提出具體反證，自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五、又訴願人主張無法得知相關法令規範．原處分機關不教而罰乙節。經查訴願

　　人自承領有按摩技術士執業許可證，且依原處分機關答辯稱：「......經查

　　訴願人領有本市核發之視障按摩師執業許可證（編號北市社三字第 xxxx號）

　　，領取該證照前尚須經國家技能檢定考試取得技術士證，因此在學習按摩技

　　巧、知識以及在考取證照時，均已對相關法令有所學習......」，是訴願人

　　就此所辯，亦難採信。準此，本件訴願人既係「○○按摩中心」之負責人，

　　其營業場所內發生違法按摩事件，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及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以其受僱人○○○所受一萬元罰鍰

　　處分加倍處以二萬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

　　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十一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